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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鲁高法〔2019〕25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印发关于简化民商事纠纷管辖权异议

审查程序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：

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简化民商事纠纷管辖权异议审查

程序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已于 2019 年 5月 28 日经省法院审判委员

会全体会议 2019 年第 13 次（总第 13 次）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省法

院民二庭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
2019年5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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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关于简化民商事纠纷管辖权异议

审查程序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和简化民商事纠纷案件管辖权异议的审查程

序，提高民商事纠纷管辖权异议审查的质量和效率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

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等规定，制定以下意见。

一、管辖权异议受理

第一条 被告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，应当

提交书面申请，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被告及其代理人的相关身份信息；

（二）要求移送审理的人民法院名称；

（三）异议所根据的事实、理由及相关证据；

（四）送达地址和送达方式确认信息。

申请书不符合上述要求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书面通知被告补充

相关材料，并告知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三日内予以补充。被告逾期

未补充相关材料或者经补充仍不符合要求，或者不提供正确通讯

地址导致无法通知的，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不再予以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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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被告对下列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，人民法院依法

不予审查：

（一）发回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；

（二）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；

（三）其他法院裁定移送管辖的案件；

（四）执行法院受理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；

（五）作出生效民事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的法院受理的第三

人撤销之诉案件。

第三条 被告下列申请属于滥用管辖权异议权利，人民法院

依法可以不予审查：

（一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后，又就同

类其他案件反复向同一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；

（二）被告在异议申请中虚构被告住所地、合同履行地、合

同签订地、原告住所地、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

点和事由的；

（三）原告与被告在书面协议中明确约定管辖法院，且不违

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，被告又针对约定的管辖法院提出管

辖权异议的；

（四）其他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、以拖延诉讼为目的提

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。

人民法院决定不予审查的，应当在三日内将不予审查理由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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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告知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。

二、一审审查处理

第四条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管辖权异议，由承办案件的独任

审判员或者合议庭进行审查。案件在移送业务庭之前收到被告管

辖权异议申请书的，由立案庭直接进行审查。

第五条 审查管辖权异议原则上采用书面审查形式。确有必

要的，可以采取询问、听证等方式进行。

第六条 管辖权异议的一审审查，应当在收到被告管辖权异

议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裁定；案情较为复杂，需要进行听

证审查的，最长不超过三十日。

第七条 一审审查驳回管辖权异议的，裁定书可以只列明原

告和提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。

一审裁定移送管辖的，裁定书应当列明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

人。

第八条 当事人提起上诉的，一审法院应在上诉状送达后七

日内通过网上办案系统将案件移交上一级法院审查，报送一审电

子卷宗及下列材料电子版：

（一）一审裁定书；

（二）上诉状；

（三）上诉人及其代理人的相关身份信息；

（四）送达地址确认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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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有必要报送的书面材料。

三、二审审查处理

第九条 管辖权异议的上诉一般由立案庭负责审查。

第十条 审查管辖权异议上诉，应当组成合议庭，采用书面

方式进行。确有必要的，可以采取询问、听证等方式进行。

第十一条 审查管辖权异议上诉，应当尽量减少审查时间，

最长在第二审立案后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。

第十二条 驳回管辖权异议上诉的，二审法院应当在裁定作

出后七日内将裁定书发送一审法院。裁定移送管辖的，应当在裁

定生效后七日内将裁定书发送一审法院，并通知一审法院向有管

辖权的法院完成案件移送工作。

四、送达要求

第十三条 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，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可以

只向原告进行送达，送达过程中审查工作可以同步进行。

第十四条 一审裁定驳回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，裁定可

以只送达原告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被告；一审裁定移送管辖的，

裁定应当向全部当事人进行送达。

第十五条 被告不服一审裁定提出上诉的，上诉状可以只向

原告送达；原告对一审裁定不服提出上诉的，上诉状可以只向提

起管辖权异议的被告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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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送达方式、标准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

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》执行。

五、其他规定

第十七条 法律与司法解释关于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另有规定

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第十八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秘书科 2019年5月30日印发


